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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陪伴”
发消息需要花金币

2024年 5月，吕某、李某（均另案处

理）开发了一款恋爱交友软件，租赁石某

（追捕中）的厂房作为犯罪窝点。石某看到

后认为干这件事很挣钱，指使下属薛某跟

着吕某等人学习并担任交友软件的客服，

负责联系代理、处理客户投诉。没过多久，

李某被抓，石某和吕某商议重新开发一款

恋爱交友软件牟取利益，并决定让薛某担

任运营。

石某找到薛某说明来意，因之前参与

过客服工作，薛某知道此类软件涉嫌诈骗，

但面对石某提出给其10%至15%收益的

承诺，便欣然同意了。他们决定分工合作，

石某等人负责出资开发聊天软件，薛某负

责招聘代理和后台管理。石某还招聘皮某

为技术人员，招聘唐某等为客服。

2024年8月，“天天陪伴”App正式上

线运营。为了尽快把“生意”做起来，薛某

多次在网上发布“招聘代理”的帖子，由代

理拉来女聊手。

根据平台设置，男用户和女聊手聊天

时需花费金币，充值1元可以获得100金

币，发一条文字消息需要花费10金币到

100金币不等，视频1分钟需要花费100

金币到2000金币不等；男用户和女聊手可

以充值相互给对方刷礼物。

App上线初期，代理向薛某反馈女聊

手不愿意花钱刷礼物。为了扩大该App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收更多女聊手注册，

薛某在管理后台时修改发放金币机制，免

费为女聊手补给金币，这样女聊手为取得

男用户信任给男客户刷礼物时就不需要自

己充值。男用户的充值金额由App平台、

代理、女聊手按比例分成，代理、女聊手从

平台提现时，平台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疯狂招揽
“爱情骗子”很“甜美”

经薛某推广引流，注册“天天陪伴”

App的女聊手越来越多，其中王某甲可谓

功不可没，他作为“大师傅”（即代理）为该

App拉来了16名女聊手。王某甲在社交

平台上打广告，告诉女聊手在“天天陪伴”

App上聊天收益比较高，让其引导男用户

下载该App。同时，王某甲还教授聊天话

术，让女聊手谎称平台屏蔽联系方式，只有

向平台充值消费提升亲密度才能解锁联系

方式，以此引诱男用户向App充值消费。

2024年8月，付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

名叫“倩倩”的女子，在对方的推荐下下载

了“天天陪伴”App。尽管在该App上发

消息、语音、视频均需付费，但因“倩倩”长

相甜美，善解人意，又和自己在同一个城

市，还经营着一家牙医诊所，付先生感觉

和她话语投机，二人聊得火热。不久后，

付先生想见面奔现，提出添加联系方式，

“倩倩”说发送的位置和联系方式都看不

到，需要刷礼物提高亲密度才能解锁双方

名片中的联系方式。看到体贴的“倩倩”

为了提高亲密度不断给其刷礼物，付先生

果断充值“双向奔赴”，之后“倩倩”却有多

个不能见面的理由，比如家里有事、父母

生病、人在外地……等付先生意识到被骗

时，他已经为这段“恋情”花费了16.28万

元。

2024年9月14日，惠民县公安局接到

付先生报案并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倩

倩”账户的持有人为王某乙（另案处理，已

提起公诉，尚未宣判）。王某乙到案后供述

了全部事实，公安机关顺藤摸瓜，薛某、石

某、王某甲、皮某、唐某、苗某等人经营的由

App运营方、代理、女聊手组成的犯罪链

条浮出水面。

精准指控
女聊手落入法网

2025年2月21日，惠民县公安局将薛

某、皮某、王某甲、唐某、苗某涉嫌诈骗案移

送惠民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经

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案卷材料，发现

App运营方、代理、女聊手有着各自不同

的辩解。

“我们只是提供了情感服务，怎么就构

成诈骗呢？”女聊手辩解道。代理王某甲则

认为：“我只为App平台招募女聊手，他们

诈骗和我有什么关系？”而负责运营平台的

薛某也觉得自己无辜。

4月5日、6月20日，惠民县检察院两

次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对

扣押的手机进行重新检查，提取相关聊天

记录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诈骗故意，同时

补充App电子数据并进行鉴定，确定诈骗

金额及App运营方、代理、女聊手三方的

获利情况。

根据调取的涉案女聊手与被害人之间

的聊天记录、女聊手供述及被害人陈述，公

安机关查明，女聊手在聊天过程中筛选出

肯花钱的男用户，诱导其下载“天天陪伴”

App，并根据男用户喜好“量身定制”自己

的身份，同时也表现出自己的经济条件不

错，然后借助平台设置模式以需要聊天、视

频、刷礼物提升亲密度才能解锁联系方式

为由，欺骗男用户充值消费。

“养鱼玩法拉高点，大哥刷一你刷两刺

激消费”“说刷亲密度就可以看到对方的联

系方式”……根据公安机关提取到的王某

甲与女聊手的聊天记录，检察机关认为这

些证据能证实王某甲为App招募女聊手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并提供诈骗话术。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天天陪伴”

App区别于正常交友软件，女用户均系通

过代理招募的职业女聊手，而男用户大部

分是经女聊手介绍进入；而薛某全面负责

该 App 的管理与运营，包括推广宣传

App、招募代理拉女聊手、处理投诉、为女

聊手发放免费金币等工作，应当认定其与

女聊手构成诈骗罪的共犯。经鉴定，“天天

陪伴”App上共有38名女聊手诈骗41名

被害人共计147万余元。

6月30日，惠民县检察院对薛某、皮

某、王某甲等5人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

后认为，薛某未出资参与软件开发，只是受

他人安排帮助运营管理软件；王某甲未出

资参与软件开发，只是受他人安排作为代

理招募女聊手；皮某明知他人实施诈骗活

动为其提供技术支持，3人均系从犯，应当

减轻处罚。近日，法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

决。

一审判决后，惠民县检察院依法审查

后认为，薛某事前与石某共谋开发软件并

在上架后全面负责运营管理工作，能够登

录诈骗资金账户，在共同犯罪中起到核心

作用，应认定为主犯；王某甲为软件拉来多

名女聊手并在女聊手实施诈骗活动中起到

组织控制作用，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

用，应认定为主犯；皮某提供技术支持，为

平台女聊手实施诈骗提供了必要条件，虽

具有从犯情节可以减轻处罚，但判决对皮

某量刑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不相

适应，系量刑畸轻。10月9日，惠民县检

察院以一审判决认定薛某、王某甲具有从

犯情节并减轻处罚系法定量刑情节错误，

皮某量刑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不

相适应系量刑畸轻为由提起抗诉。

8月27日、31日，该院对张某、雷某、

林某等7名女聊手提起公诉。10月17日，

法院分别判处7人有期徒刑三年至七个月

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2万元至

5000元不等。其他涉案女聊手均被另案

处理。

《三湘都市报》杨昱 李丹 成嘉璐

以公司名义虚构“平台客服”“专业带

货员”等身份，在平台投放广告，引诱被害

人开通“橱窗”“小店”，并作出“优质货源”

“达人带货”等虚假承诺，引诱其缴纳“网

课”费用，一年不到，致使3141人被诈骗

440万余元。近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人民法院通报了这起以电商老师“卖课”及

“平台代运营”为名实施的网络诈骗案。

2022年8月，夏某某成立湖南风行创

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公司”），

注册地点为繁华商务写字楼，经营范围包

括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教育咨询服务等。一段时间后，他又

成立湖南好望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好望角公司”）。两家公司共用办公

场地与工作人员，业务模式如出一辙——

表面正规经营，实则使用“虚假AI粉丝”

“流量扶持”等类似的承诺实施诈骗。

首先由售前部业务员冒充“头部平台

官方客服”“专业带货员”等身份，用“零基

础、零粉丝，轻松带货月入过万”的虚假宣

传诱导被害人以498元的价格开通“橱

窗”。紧接着，公司通过为被害人购买虚拟

AI“假粉”、提供虚假的商品小视频的方

式，帮助其开通“橱窗”并领取营业执照。

之后，由测评部、运营部的人员假冒

“电商老师”，对接已开通“橱窗”的被害人，

向被害人发送虚假成功盈利的案例，承诺

能为其代运营“小店”，并提供优质货源、

“达人”带货等，诱骗其以4980元至15880

元不等的价格办理“小店”运营服务。

实际上风行公司、好望角公司在诱骗

被害人开通“小店”后，并不会为其代运营

店铺，也无法提供优质货源及“达人”带

货。运营部仅提供代办、指导复制其他平

台商品链接等基础服务，而这些操作往往

违反平台规则，导致用户账号被封。面对

被害人的投诉，售后人员百般推诿，最多仅

同意退款10%，直至两家公司注销。

2022年8月至2023年6月，两家公司

在经营期间收取开通“橱窗”的3141名被

害人服务费共计140余万元。其中552人

被诱骗购买了“小店”服务，两项共涉被骗

资金440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夏某某等11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结伙

诈骗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夏某某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

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最终被判处有

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其

余10名被告人系从犯，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2年至3年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同时，责

令夏某某对全案被害人的经济损失440万

余元承担共同退赔责任，其余各被告人在

其个人实际参与的诈骗业绩范围内承担退

赔责任，被告人已退缴的违法所得，均由扣

押机关依法发还对应的被害人。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充值 万元难见“真爱”

承诺“轻松带货月入过万”，3141人被骗440万余元

《检察日报》郭雅范

“天天陪伴，不再孤单。”看到这个广告语，不少人满怀期待，奔着网络姻缘一线牵而来，却没想到

“爱她需要先充值”……原来，这是一个以恋爱交友为幌子的网络骗局。日前，经山东省惠民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薛某、皮某、王某甲等5人诈骗案。近日，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

决，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薛某、皮某、王某甲等5人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至三年不等，部分被告人适用缓

刑，各并处罚金3.5万元至2万元不等。一审判决后，惠民县检察院以一审判决认定薛某、王某甲具有

从犯情节并减轻处罚系法定量刑情节错误，皮某量刑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不相适应系量刑畸

轻为由提起抗诉，二审正在审理中。

话术定制+充值解锁+分工骗钱！他们以“天天陪伴”App为平台，编
织了一个以恋爱交友为幌子的网络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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